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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激励性法律
规制：逻辑起点、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苏雪琴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从历时维度梳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和手段的演进逻辑，可以看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

体系建设是一个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过程，这为进一步探索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激励性

法律规制路径提供了制度基础。立足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现状，当前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仍存

在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这种政府主导、市场机制缺位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存在供给总量不足、区

域发展失衡以及增速缓慢等现实困境：政府作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绝对主体，统揽了生产、分配、交换

和消费的全过程，造成了沉重的政治负担和财政负担，导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在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工具的选择上，政府往往采用直接提供的方式，单一的政策工具很容易出现失灵的情况，难以化

解供给不平衡的困境；体制机制原因和市场本身弊病叠加，导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存在典型的市场失

灵情形，未能激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市场活力。激励性法律规制是激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活力，促

进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治理策略，在克服传统供给手段的弊端方面具有功能优势。激励性法律

规制在不改变原有的市场模式和规制结构的前提下，借助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使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

的行动策略与公共体育服务的目标相耦合。具体而言，根据“事前—事中—事后”的技术逻辑，在准入之

前，科学配置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和主体资格标准，释放市场主体的初始动

力；在运行过程中，通过经济激励工具的组合应用，增加供给者的收益，降低供给成本，以成本收益的合

理分担对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的内在激励；事后辅之以约束性规制机制，强化市场秩序维护和绩效评估威

慑，防范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风险，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合力优势保障激励性法律规制的激励实效。由

此，搭建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激励性法律规制框架，为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提供一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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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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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共体育服务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自2012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

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以来，公共体育服务战略地位不断提升。2016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2021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将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

略。公共体育服务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注脚，推动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成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时代使命。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时代，以

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难以满足公共体育服务广泛的社会需求，市场机制缺位导致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缺乏内生激励，二者叠加呈现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区域发展失衡以及

增速缓慢等现实问题。因此，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设“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时

代背景下，探索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激励性法律规制路径具有充分

必然性。

激励性规制是指依托市场主体的能动性，通过改变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以实现法律制度预设

效果的一种规制模式［1］。20世纪 70年代域外开始激励性规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随着激励相

容原理和博弈论应用于激励性规制的理论分析，西方规制经济学取得突破性进展［2］。激励性规制

理论有效缓解了规制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给予被规制者最大限度的决策自由与行动自由，突破

了传统规制理论的桎梏［3］。作为规制改革的一部分，激励性规制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4］，从电

信、天然气、自来水等传统的公用事业领域拓展至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如英国通过“配套投入制”激

励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体育事业［5］。我国已有学者对域外公共体育服务的激励机制进行介绍［6］，提出

在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职责划分问题上建立激励与监督机制［7］，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项目中应

用内外兼顾的激励机制［8］，以及重塑激励约束机制应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中体育社会组织的

道德风险［9］。现有研究强调经济、声誉等激励机制在政府主导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中的应用，

尚未形成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规制策略。因此，在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基础上，打破

政府一元供给模式，引入多元供给主体，为公共体育服务注入市场力量则显得愈发迫切。有鉴于

此，本研究基于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演进的制度逻辑，在反思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现状及不足

的基础上，探讨激励性法律规制应用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从主体视角、工

具视角、保障机制三个维度提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激励性法律规制路径，激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的市场活力，以期助益于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激励性法律规制的逻辑起点

从历时维度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与手段进行梳理，是为了明晰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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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脉络，回答构建激励性法律规制框架的必要性问题。与传统供给手段相比，激励型供给展现出

的相对优势，构成了构建激励性法律规制框架的逻辑起点。

（一）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演进

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是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内在动力。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制度重心的调整，

可以将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制度指向。第一阶段，新中国

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唯一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统领并直接

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整个环节。自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委”）以来①，建立了

由体委领导，各部门负责的分工合作、高度集中的体育管理体制，形成国家办、部门办、单位办相结

合的分层实施系统。这一时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要通过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管理而实现，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有效性依赖于行政命令的权威性［10］30-32。第二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2000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1993年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提出

改革单纯依赖行政手段办体育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新体制，随后发

布《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速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关于运动项目管理实施协会制的若干意见》

《关于群众体育改革》相关文件，确定以产业化为发展方向，走向市场化的改革思路，标志着中国体

育进入新时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开始向政府和市场二元供给转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体育发

展战略的调整，群众体育开始向省市以下政府部门和非政府体育组织转向，体育管理工作也从国家

体委统一领导向各行业、各部门分流。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期（2001年至今）。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化、产业化进程随之加快，20世纪末国务院发布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为公共服务事业的多元参

与打开大门，开启了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的新篇章。国家体育总局印发《2001—2010年体育改革

与发展纲要》对体育事业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此后，“十一五”到“十四五”的十余年间，发展体育产

业、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活力一直是公共体育服务制度的重心，社会办体育、多元主体参与的公

共体育服务发展格局逐渐形成。

（二）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手段总结

在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演进中，存在三种典型的供给手段：福利分配式供给、命令控制

式供给和市场参与型供给。就福利分配式供给而言，计划经济体制下，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职工体

育构成我国群众体育的主力军。彼时，大型企事业单位自成一个“小社会”，体育设施成为其配套设

施中的一项。职工体育完全依赖于单位体制，具有浓厚的福利色彩 ［11］40-41。福利分配式供给暴露出

明显的体制问题，如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体育资源不足与浪费并存、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就命令

控制式供给而言，是指政府对公共体育事业进行指令性垂直管理，即政府包办体育。政府采取一系

列措施发展体育事业：建立职能部门、增加体育事业经费、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组建运动队、创办

体育学校、试行体育锻炼标准等。命令控制式供给也暴露出相应问题，如政府的智识能力和偏好影

响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全能政府”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以及沉重的财政负担等。就市场参与型供给

而言，自确立市场化改革思路以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改革以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
① 1952 年 11 月 15 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简称中央体委）。1954 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

会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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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Partnership， PPP），促进了市场力量的参与，打破了政府单一供给的局面。但是这种市场参

与型供给仍以政府为主导，只构建了多元供给模式的雏形，政府权力运作中还存在对以往“全能政

府”的路径依赖［12］。政府虽然可以通过合同、政府购买等方式扩大供给范围，但是政府仍控制大部

分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和定价，只有在缺乏财政资金或经营机构的前提下才会引入市场力量，限制

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渠道。

（三）激励性法律规制的功能优势

激励性法律规制是借助满足人自身需求的理性，实现市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激励相容，进而

实现规则所期待的社会效果的制度安排。激励相容原理最早出现于莱昂尼德·赫维茨 1972年的文

章中，他认为每个经济理性人都是自利的，需要通过制度约束使个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

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一致［13］。与传统的供给手段相比，激励性法律规制属于一种间接的激励机制，并

不直接限制人的行为，而是通过改变利益博弈的支付函数来实现行为选择的激励，从而趋向机制设

计者的目标［14］。激励性法律规制设计了一套协调相关利益主体的激励机制，在满足公共体育服务

市场化改革的时代需求，克服传统供给手段的弊端方面具有功能优势。首先，激励性法律规制更易

于发挥市场机制优势。激励性法律规制强调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追求更多元、更高效的供给模

式，契合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演进的制度逻辑。有效的市场机制对市场主体具有激励作用，与

传统供给手段中科层制下层层命令传达相比，这种对等的市场主体地位更易形成合意，达成交易，

资源配置更为高效。科学的定价机制对市场主体降低成本形成有效激励，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

出发点，通过制度设计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目标相吻合，从而达到价值创造和利益均衡的目

的［15］。对于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够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领域，激励性法律规制具有适

用优先性［16］。其次，激励性法律规制有助于优化政府职能。政府作为唯一或主要的供给主体，通过

计划分配或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已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激励性法律规

制并不改变规制结构，是一种明确规制限度、节约规制成本的规制模式，既包括激励公权力发挥治

理积极作用的正向激励，也包括控制和制约公权力缺位、越位的反向激励［17］。激励性法律规制的前

提是厘清政府的权责边界，将助益于建设有为政府、服务型政府。具体而言，在纯公共体育服务②领

域，如体育法律法规、体育公共政策的颁布和制定，仍属政府的职责范畴。在准公共体育服务领域，

政府主要发挥服务而非掌舵作用［18］，政府应尊重市场规律，通过规划、指引等非强制性手段引导多

元主体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仅对市场失灵的部分进行监管。最后，激励性法律规制有利于促进公共

体育服务均等化，满足公众的体育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 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坚守底线公平的远期发展目标［19］。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将“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提出“完善基

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在此背景下，激励性法律规制是贯

彻实质正义、底线公平的理念，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新路径，将致力于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在

② 根据服务特征将公共体育服务分为纯公共体育服务和准公共体育服务，纯公共体育服务是指完全具备公共产品特征，具有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体育服务，如体育法律法规、公共体育政策的制定等；准公共体育服务是指并不完全具备公共产品特征，不同时或

不完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体育服务，如一般体育设施建设、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等。参见：周爱光《从体育公共服务的

概念审视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体育科学》, 2012年期第5期6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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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城乡、群体之间的均衡发展。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打破了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营

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将推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

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供需矛盾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具体诠释。立足我国公共体育服务

供给现状，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进行解析，从政府与市场两个典型的经济法观察视角出

发，探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困境背后的体制机制成因。

（一）供给主体单一，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充分

随着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部分领域的行政垄断已被打破，但是由于特定体育

服务如赛事组织、场馆运营等，与政府关系密切，新的市场主体难以进入，故仍存在不同形式的行政

垄断［20］。缺乏竞争的市场便缺乏原生动力，市场参与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释放。这种政府主

导的供给模式，统揽了公共体育服务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过程，造成了沉重的政治负担和财

政负担，导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实践中政府仍作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绝对主体，政府

的智识能力和利益偏好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产生直接影响。

其一，体育事业经费支出情况与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水平直接相关，体育事业统计年鉴将投资作

为重要评价指标，其中包括政府投资和自筹资金、国内贷款、外资和其他资金。鉴于本文以政府和

市场为观察角度，因此将除政府投资以外的所有指标统称为其他资金。数据显示（图 1），2010年以

来，我国体育系统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体育系统投资提供了物质保障。然

而，从具体构成看，总投资的升降趋势与政府财政资金保持高度一致。单一的财政投入模式给中央

和地方政府造成一定负担［21］，体育事业经费支出不足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不充分的

主要成因。

其二，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也是反映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总量的重要指标。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

展，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纵向比较，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总体呈上升趋

势（图 2），发展势头向好。横向观察，2023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2. 89平方米，而发达国家人

图1　2010—2020年体育系统基本建设情况

数据来源：2010—2021年体育事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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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体育场地面积普遍超过 10平方米［22］，与之相比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除

体育事业经费支出不足之外，政府作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绝对主体，决策者的利益偏好往往

与其效用函数相关联，决定了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10］32。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体育事业以发展竞

技体育为核心，形成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各级政府将竞技体育成绩作为政绩体现，故在资源配置

上向竞技体育倾斜，导致出现其他公共体育服务项目供给不足的局面。

（二）规制工具失灵，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平衡

市场调节和政府调配是资源配置的两种主要方式。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东部地区市场体

系更为完善、活跃，地方财政能力和服务能力相对较强，因此东部地区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与这些影

响因素呈正相关关系，而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西藏、甘肃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显著低于 2. 41平方米

的全国平均水平（图3）。桑斯坦认为规制成功和规制失灵的判断中存在严重的方法论难题［23］，规制

工具的选择、组合、运用与政府规制实效密切相关。西方国家政府常用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工具有

四种：政府直接提供、政府生产、政府补贴或购买以及政府管制［11］135。在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

制中，政府往往采用直接提供的方式，这种单一的政策工具很容易出现失灵的情况。

首先，政府直接提供是指政府全额拨款进行投资［24］，这种直接性经济工具存在失灵的高风险。

政府直接提供依赖于财政资源，而地方政府财政资源的匮乏是制约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关键因素，

限制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宽度和广度。因此，呈现出公共体育服务投入结构不合理、区域公共体

育发展不平衡现象，其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此外，当前采取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未能有效化解不

同区域资源禀赋的差异。一方面由于转移支付资金通过基数法确定而不能实际解决公共体育服务

供给发展不均衡困境，另一方面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之间冗长的资金链条造成资金拨付的滞后

性以及监督机制的缺乏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10］35。

其次，规制工具的选择需要排除对特定工具的偏好，考虑制度实施的要求及结合具体的规制环

节，从而找到与规制目标相匹配的最佳工具［25］。政府直接提供的方式利用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性权

　图2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长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体育通史》及第四次（1995年）、第五次（2003年）、第六次（2013年）、

2019—2023年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全国体育场地统计

调查制度（试行）》将调查频率改为按年度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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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管控性权力、助推性权力，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如果考虑到公共体育服务均

等化的时代需求以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差异化的公共体育需求，通过规制工具的组合应用弥补单

一规制工具的功能局限无疑更为理想。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的指导意见》，常州市率先尝试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常

州市签署《建设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合作协议》，意在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扩大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26］。虽然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培育了社会体育组织，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但实践中购买

内容以政府部门内部决策为主，资金来源以政府专项财政资金为主，且承接主体对政府有较强的依

赖性，未能充分发挥政府购买的工具优势。

（三）缺乏内生激励，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增速缓慢

在人类有限的社会体验中，市场是最具正当性和效益性的资源配置方式［27］，有效的市场机制能

够给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带来内生激励动力。自 1993年国家体委明确体育市场化改革思路以来，我

国已探索适用了政府购买、PPP项目、合同外包等市场化手段。但是在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市场化改

革中仍然存在市场力量“缺位”、政府“越位”“伪市场化”等问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内生激励不足

的原因在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市场化程度欠佳，市场力量缺位未能给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注入强劲

的内生激励。如图 1所示，政府仍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扮演主要角色，其他资金投资增长缓慢。

究其根源，是因为对市场主体培育不足。在准入阶段，设置了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限制了市场主

体数量。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依《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

法》登记设立，在培育和发展中总体上未摆脱“登记难”的困境，过高的登记准入门槛将一大批体育

社会组织隔绝于外［28］。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全能政府”的路径依赖。体育社会组织的运行资金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因此在政府购买活动中，体育社会组织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亦失去作为

市场主体的参与活力。

此外，体制机制原因和市场本身弊病叠加导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存在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外

部性等典型市场失灵情形，未能给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供有效激励。根据财产权理论，在社会成员

间明确特定资源的排他权，能够产生适当的激励［29］。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市场力量参与不足

的制度成因在于产权制度不清晰，非政府部门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利益得不到制度保障［10］51。

产权制度模糊与公共体育服务的正外部性特征叠加，伴随“搭便车”现象，使得公共体育市场供给主

图3　2021年各省级行政单位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注：数据来源于各省级行政单位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因港澳台数据缺失，故未将港澳台数据列入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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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能从服务中获益，在公共体育服务市场供给中缺乏积极性，从而导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增速缓

慢。数据显示（图 2），体育市场化改革经过近 30年的发展，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共增长不到 2平方米，

虽然进入21世纪以后，增速有所提升，但是距离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三、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激励性法律规制的实现路径

作为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困境的回应，激励性法律规制的核心要义在于：借助激励相容的制度

安排，在不改变原有的市场模式和规制结构的前提下，优化机制设计和工具组合，以约束性规制为

保障，使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策略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目标相耦合。

（一）主体视角：释放市场主体的初始动力

激励性法律规制根据激励相容理论，调动主体的积极性，设计出协调各方利益的激励机制，从

而保障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多元参与。从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激励型供

给模式转变的根本性因素在于市场主体的参与权利和参与路径。

首先，权利、义务、责任是法律关系中的基础要素，由此出发，能够为市场主体参与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提供法律依据，释放参与主体的初始动力。通过科学配置权利、义务、责任，达至各利益主体

的激励相容，是机制设计理论在法律层面的核心要求［30］。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体育总局等

24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的行动方案》明确推广“所有权属于国有，经营权属于公

司”的分离改革模式，公共体育场馆开始探索经营权改革。经营权改革对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

引入市场机制，盘活场馆资源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实践经验看，由于两权分离不彻底、政府碎片化监

管，部分场馆改革效果并不理想。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中已经开始探

索特许经营（所有权不转移）和私有化经营（所有权转移）两种经营模式［31］。因此，从法律层面赋予

市场主体更全面、充分和具体的权利，构建以经营自主权为中心的权利谱系，并构造相应的救济机

制，为市场主体行使权利提供充分的动力和保障。同时，义务和责任的减免亦为市场主体参与公共

体育服务供给提供了激励。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修订，新增第 71
条，明确“符合条件的体育产业，依法享受财政、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从法律层面减免了市场主

体的纳税义务。为保障激励效应，应进一步优化义务和责任机制，完善义务和责任减免方案，保障

相关措施的可操作性。

其次，市场准入和主体资格限制是市场主体进入的门槛，决定了市场主体是否具有实际的参与

路径。在市场准入和主体资格领域激励性规制措施有很大的适用空间［32］，对于降低市场主体门槛、

增加市场主体数量以及扶植市场主体产生激励效应。回应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困境，亟须降低体

育社会组织设立成本，简化设立程序，扩大供给主体基数，培育和扶植合格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

体。在准入条件上，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采购法》）第 22
条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第 7条，对政府购买承接主体的准入资格进行了规定，一方

面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兜底条款为采购人保留了相应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排斥了非营

利性体育组织的参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

市场化改革。由此，补正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主体资格的规定，放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

准入限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打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行业和地域限制，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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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必要举措［33］。

（二）工具视角：经济激励工具的组合运用

激励工具的选择与应用直接关系到激励目标的实现。一般而言，每种工具都有其自身的功能

优势和适用范围，因此最优的适用方案是对规制工具进行经济分析，评估不同工具的绩效，进而组

合应用［34］。根据“经济理性人”假设，从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激励型供给模

式转变的直接动因在于以经济利益激发市场主体的参与活力。如前文所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具

有公共产品属性，为解决这种因“搭便车”而影响的供给积极性问题，就需要通过经济激励改变其成

本收益结构，通过增加供给者的收益，降低供给成本，以对市场主体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形成内

在激励。从而化解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的“公益性和可持续性”发展悖论。

首先，增加收益是最为直观的经济激励，具有很强的激励性。税收抵免、财政激励、政府购买等

经济性激励工具的组合应用，是化解转移支付工具失灵风险、平衡多方利益并提供适当激励的有效

方案。就税收制度而言，税收制度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上形成激励［35］。《体育法》第 71条为税收优惠

提供了法律依据，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体育税收政策，向落后地区、薄弱领域提供税收优惠，引导公

共体育资源流向，激励落后地区、薄弱领域的发展。就财政制度而言，为缓解公共体育服务总量不

足的问题，需要提高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财政支出总量，同时，优化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支出的结构

和比例，使财政预算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相适应。就政府购买而言，政府购买是市场和社会参

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重要途径，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激励市场主体积极投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对发展公共体育服务具有正向经济效应。虽然《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为政府

购买搭建了基本框架，但仍需进一步落实配套制度，更新购买服务目录，增强政府购买服务的可操

作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降低市场主体的供给成本。与增加收益相比，降低成本是一种隐性的、间接的经济激励。

著名的科斯定理可表述为：当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最终的市场均衡都

是有效率的［36］。而实践中，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并不存在。因此，判断制度是否合理的标准在于：

一方面是具有清晰明确的产权，另一方面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37］。以张五常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

家从制度角度探讨交易成本，认为可以把交易成本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具体包括信息成本、起

草和履行合同的成本、谈判成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以及监督管理成本［38］。在政府购买这种典

型方式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过程中减少主体间的体制性摩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其一，深化公共体育服务两权分离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既为两权分离

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据，又增强其落实的可操作性，从而降低市场主体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其二，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降低市场主体获取相关市场信息的成本，充分利用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渠

道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低成本的信息获取途径；其三，增强政策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减少因政策频

繁变动给市场主体带来的政策风险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三）保障机制：约束性规制的配合应用

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中，约束性规制的外部威慑是保障激励性规制有效发挥作用，实现制度目

标的重要保障机制。激励性法律规制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有效发挥了市场与政府的合力优

势，同时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提供了可行方案。

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事前在市场准入和主体资格领域实施激励性规制措施，放宽了市场主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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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门槛，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多也增加了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风险，因此，在市场失灵的边界范围内，应强化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维护，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约束之外，2022年《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出通过问题清单、典型

案例通报约谈和问题整改制度解决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不当市场干预和不当竞争行为问

题。同时，可以强化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标准监管，标准体系的构建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更为便

捷、高效地获得最佳秩序。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是指公共体育服务需要达到的水平、指标和要求。《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对公共体育服务进行了简要规范，明确了公共体育设施开放和全

民健身服务的标准。公共体育服务标准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需从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等

不同方面进一步细化、完善。

另一方面，强化绩效评估威慑，防范政府失灵风险。审计法、复议法、信访条例、诉讼法、监察法

已建立政府责任威慑机制，在此主要强调完善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估体系。长期以来传统社会治

理供给模式导致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完善绩效评估体系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政府职

能的内在要求。科学构建公共体育服务的绩效评估体系应遵循经济原则、效率原则、效果原则、公

平原则以及动态原则。具体评估指标应包含发展规模、政府投入、社会参与和公众满意度等不同维

度［39］。有效的绩效评估结果有利于规制运行的持续性改进，推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逐步

实现。

结语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体育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公共体育服务事关体育强国战略的推进，亟

待完善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模式，激发体育发展活力。激励性法律规制在既有规制框架下强调

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助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总量和资源

配置的效率与质量。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涉及制度完善、运行规范以及监督执行

等庞杂、系统的内容，本文仅从主体、工具、保障机制三个维度出发搭建激励性法律规制基本框架，

制度的细化和具体实施方面的建构仍待进一步深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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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ntive legal regulation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supply： 
logical starting point， realistic dilemma and realization path

Su Xueqin
（Law School，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the people’s ever-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have put forward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stem.  By examining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systems and means for providing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stem has 
undergone a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being closed to being open.  This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path of incentive-based legal regulation that effectively combines government governance 
with market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in China, the 
current supply mode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still bears a strong government-led feature.  This government-led 
model with the absence of market mechanism has realistic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otal supply,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low growth.  As the absolute main body of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controls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resulting in heavy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burdens, and leading to insufficient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the choice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supply tools, the government often adopts the way of direct provision, and 
a single policy tool is easy to fail,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solve the dilemma of unbalanced supply.  The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inherent market problems has led to typical market failures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which have failed to stimulate market vitality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centive legal regulation is a governance strategy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suppl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and has functional advantages in 
overcom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supply means.  Incentive legal regulation, without changing the 
existing market model and regulatory structure, couples the action strategies of various entities pursuing their 
own interests with the goals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through incentive compatibl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pecifically, according to the technical logic of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before admission, the rights,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market entities are scientifically allocated, market admission standards and 
subject qualification standards are relaxed, and the initial motivation of market entities is released.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incentive tools, the income of suppliers is increased, 
the supply costs are reduced, and an effective internal incentive  is formed for market players with reasonable 
sharing of cost and income.  Afterwards, it is supplemented by a restrictive regulatory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the maintenance of market order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deterrence, prevent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 risks, and leverage the joint advantages of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centive legal regulation.  Thus, an incentive legal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effectively combines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market mechanism is set up to provide a feasible idea and suggestion for promo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Key words: public sport service; government failure; market failure; incentive regulation; sport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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